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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财杂志征订开始了  

最新会计课程开班了！  

2012年财会信报征订  

《税务规划》期刊优惠  

轻松搞定会计职称考试   

2011年注会考试网络速  

中国CFO的梦想课堂  

陪小艾来一次会计长途  

会计继续教育辅导年检  

会计考试保通过只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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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1号——信息披露  

·厦门市地方税务局关于2011年度大学生医疗  

·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  

·中注协副会长兼秘书长陈毓圭就中注协发布  

·关于印发《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规划[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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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海关总署

广东分署、各直属海关： 

  为支持引进和推广良种，加强物种资源保护，丰富我国动植物资源，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林

业，经国务院批准，“十二五”期间对进口种子（苗）、种畜（禽）、鱼种（苗）和种用野生动植物种

源（以下简称“种子种源”）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享受上述免税政策的商品范围包括： 

  （一）与农、林业生产密切相关的进口种子（苗）、种畜（禽）、鱼种（苗），以及具备研究和培

育繁殖条件的动植物科研院所、动物园、专业动植物保护单位、养殖场和种植园进口的用于科研、育

种、繁殖的野生动植物种源。 

  （二）军队、武警、公安、安全部门（含缉私警察）进口的警用工作犬以及繁育用的工作犬精液及

胚胎。 

  二、农业部2011年度种子（苗）种畜（禽）鱼种（苗）免税进口计划（见附件1）和国家林业局2011

年度种子（苗）和种用野生动植物种源免税进口计划（见附件2、附件3）已经审核确定。各地海关可凭

农业部和国家林业局签发的机打审批表办理相关单位进口种子种源的免税审批手续，并对2011年凭保进

口的种子种源在办理免税审批手续后，给予退保核销。 

  2011年云南省进口花卉种苗、种球、种籽的具体品种和数量另行规定。 

  三、自2012年起，在年度种子种源（不包括警用工作犬、繁育用的工作犬精液及胚胎）免税进口计

划下发前，对于上一年度免税进口计划中已列名的种子种源品种，农业部和国家林业局可以在上一年度

确定的免税进口额度的30%以内，提前签发审批表，有关进口单位可凭审批表向海关申请办理免税审批手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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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未经批准或未列入年度计划的进口种子种源应照章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 

  五、免税进口的种子种源，未经合理种植、培育、试种、养殖或饲养，不得擅自转让和销售。对违

反规定的种子种源进口单位，按照有关规定处罚，并暂停其1年免税资格；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种子种

源进口单位，暂停其3年免税资格。 

  附件：1.农业部2011年度种子（苗）种畜（禽）鱼种（苗）免税进口计划 

     2.国家林业局2011年度种子（苗）免税进口计划 

     3.国家林业局2011年度种用野生动植物种源免税进口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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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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